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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： 法律素养是新时代教

师应具备的 一项 基本素 养。 本 文

分析 了 提升教师法律 素养的 必要

性
，
列举 了 当前教师 法律素 养缺 失

的种种表现 ，
并对其成 因 进行 了 分

析
，
在此基础上

，提 出 了提升教师

法律素养的 途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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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平总书记指 出 ：

“

教 师是

ｄ 立教之本 、 兴教之源 ， 承担

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 、办好人民

满意教育 的重任。

”

教师要担负起

这
一

重任
，
首要的是要有髙 尚的师

德
，关键是要具备扎实的学识 ，核

心是要掌握依法执教的能力 。

一

、 教 师法律 素 养 提 升的 必

要性

１
． 依法执教的客观要求

教师要紧跟时代步伐 ，激荡时

代潮流 ，
自觉投入到依法治国 的行

列中 ， 才能有所作为 。 依法执教是

依法治 国在教育领域的实践 ，
是依

法治教对教师的必然要求。 依法

执教就是教师的教育教学 活动要

严格按照法律的精神与规范进行
，

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不得逾越法律

法规
“

雷池
”

半步 ，
做到履行教育

教学职责 于法有据。 教师依法执

教就是各项教育教学行为要在法

律法规允许的范围 内进行
， 言谈举

止不能违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

定 ，
不能在言语和行动中对学生的

合法权益造成伤害 ，
要做到

“

不违

法
”

。 依法执教并非仅仅让教师

被动守法 ， 而 是要 求教师学会用

法
，
学会善于用法律武器同侵犯 自

身和学生合法权益 的违法犯罪行

为作斗争 ，
达到维护 自身和学生合

法权益最大化的 目 的。

２ ． 完善知识结构 的现实 需求

伴随着信息技术 和互联网 的

迅猛发展 ，
知识的生产和更新换代

成几何级数增长。 学生获取知识

的来源和方式发生了 巨大变化 ，知

识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比 以往任何
一个时代的学生都要多 。 基于此 ，

教师要做好教书育人工作
，
就不能

满足于师生之间
“
一碗水

”

和
“
一

滴水
”

的 关系 。 教 师要不断 更新

和储备知识 ，
特别是要不断拓展专

业领域知识
，
达 到

“

精
”

， 实现
“

术

业有专攻
”

。 同 时
，
要做 到 广 和

博 ，
尽可能汲取相关学科知识

， 完

善知识结构。 法律知识是现代社

会人人都应 了 解 的 常识
， 作为 教

师
，
更应该 自觉地掌握

一

些基本的

法律常识 ，特别是与教育相关的法

律法规知识 ， 为完善知识结构 、 培

养科学思维方式 、解决
“

书到用时

方恨少
”

困窘 、更好适应职业需求

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 。

３ ． 国 家 对教 师 从教 的 基 本

要求

２００８ 年
，教育部 、中 国教科文

卫体工会全 国 委 员 会在 修订 的

《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第六

条中要求 ， 教师要
“

终身学习 。 崇

尚科学精神 ， 树立终身学习理念 ，

拓宽知识视野
，
更新知识结构 。 潜

心钻研业务 ， 勇 于探索创新 ，
不断

提高专业素养和教育 教学水平
”

。

２０ １ ２ 年
，
教育部颁布了 《幼儿园教

师专业 标准 》 《小学教 师专业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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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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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 》 《中 学教师专业标准 》
，
在

“

职

业理解与认知
”

中 明 确规定 ，
教师

要
“

贯彻党和 国 家教育方针政策 ，

遵守教育法律法规
”

。 同 年 ，
教育

部办公厅关于实施 《

“

国 培计划
”

课程标准 （ 试行 ） 》 的通知 中要求 ，

“

将法治教育纳人
‘

国 培计划
’

，
通

过国家和地方分级培训的方式
，
确

保每位教师每年接受不少于 １ ０ 课

时的法治培训
”

。 ２０ １ ６ 年 ，教育部

《 依 法 治 教 实 施 纲 要 （ ２０ １６
—

２０２０ ） 》提 出
“

着力 提升中 小学法

治教育教师专业素质 。 采取多种

措施 ，提髙中小学法治教育教师的

法律素质和教学能力
”

。 可见 ， 作

为
一

名 教师 ，
从事好教书育人工

作 ，
法治素养是必备的职业素养 。

４ ． 维护 师 生合 法权益 的 必 然

要求

当前 ，针对教师合法权益的侵

害时有发生 ，
对学生的伤害事件也

呈多发趋势
，
教师伤害 学生或者学

生伤害教师的案例也不断增加
，
师

生间纠纷越来越多 。
一方面 ，

教师

合法权益受损。 比如
，
无休止的加

班对教师休息权的侵犯 ，来 自 学生

或家长对教师人格尊严和生命健

康的侵犯等。 另
一方面 ，

学生合法

权益被侵犯。 比如
，学生间冲突引

发的校园暴力 ，
校外闲散人员对学

生财产与人身权利的侵犯 ，
教师对

学生人格尊严和身体权益的侵害

等。 作为公民 ，
教师首先要学会保

护 自 身合法权益 ； 作为教师
，
要关

爱学生
， 学会保护学生合法权益。

保护 自身和学生权益
，
法律是重要

途径之一。 因此
，
教师必须要掌握

一定的法律知识 ，
提升 自 身法律

素养。

５ ． 教师健康生活状态 的需求

法律在化解纠纷 中具有独特

价值。

一

方面 ， 法律最具权威性。

法律由 国家制定或认可
，
用法律手

段解决纠纷
， 代表的是国 家意志 ，

具有国家权威性 。 另
一方面 ，

司法

具有终结性 。 纠纷无处不在 ，有纠

纷就要化解
，
就需要提升纠纷化解

能力 。 作为教师 ，
必须强化学法尊

法守法用法意识
，
为法治社会建设

贡献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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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 当前教师法律素养缺失的

表现与成因

１ ． 教师 法律素养缺失的表现

第一
，
侵犯学生人格尊严的案

例多发。 作为公民 ，
学生享有人格

尊严权 ，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侵

犯学生的人格尊严权。 但是 ， 当前

部分教师对于学生人格尊严的尊

重却不够重视 ， 当众讽刺挖苦 、破 口

大骂学生的情形比较常 见。 批评

是教育的必要手段 ，但一定要讲究

方式方法 ，
如果言语不当或恶意 中

伤 ，会伤害学生的人格尊严 ，
甚至构

成对学生人格尊严权的侵犯 ，
这不

仅违背了 师德 ，
还是

一

种违法行为。

第二 ，侵犯学生生命健康。 当

前 ，

一

些教 师仍然信奉
“

棍棒 教

育
”

，
对学 生所犯 的错误怒不 可

遏 ，简单粗暴 的 采用
“

棍棒
”

教 育

方式 ，
对学生 的 生命健 康造 成伤

害。 另外
，
个别教师毫无底线 ， 猥

亵甚至强奸学生 ，
严重败坏了教师

群体的形象和声誉 ，
对学生造成了

不可逆转的伤害 。

第三 ，
面对校园 暴 力 无能为

力 。 近年来 ，
校园暴力事件呈多发

趋势
，受害学生往往财产 、人身 、人

格尊严受到伤害 。 面对校园暴力 ，

教师既可 以 通过法治教育进行事

前预防 ，也可 以在校园暴力发生后

帮助受害学生进行事后维权 ，
让违

纪违法学生受到应有的法律惩处。

但是
，

一

些教师在校园 暴力面前无

能为力 。 究其原因 ，
是其先天的法

治意识淡薄 ，而后天学校的法治教

育培训缺失 。 教师法律素养不高 ，

是校园暴力发生的
一

个重要因素 。

第四 ，
教师 自 身权 益难 以 维

护。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 ，
教师作 为

“

弱势群体
”

的一部分 ， 其合法权

益时常被侵犯。 比如
，
无休止的加

班、工资 的拖欠 、学生家长 的侮辱

与打骂等。 此外 ，在教育教学工作

外 ，教师也会面临
一些其他矛盾与

纠纷 。 维护 自 身合法权益 ，需要教

师不断提高法律素养。

２ ． 教师 法律素养缺失的成 因

第一 ，
未受过系 统 的法 治教

育 。 大部分教 师并非法学专业 出

＼、身 ，大学阶段也只是对思想道 德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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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 与法律基础课程进行了 浅显 的

学习 。 未受过系统 的法治教育 ，
是

导致教师法律知识欠缺 、法律意识

淡薄 、依法办事能力不高的重要原

因 ，是部分教师不能完全依法执教 、

不能采取法律手段最大限度地维

护 自 身 和学 生合 法 利益 的 先 天

原因 。

第二 ，
无暇进行法律知 识学

习 。 教师是
一

个忙碌的职业 ， 面临

着繁重 的教学任务 和 工作压力 。

本来 ，
教师可 以把先天没有学过的

法律知识进行后天
“

补 课
”

，但 为

了做好教育教学工作 ，
应对各种检

査 、评比和培训 ， 使得他们没有足

够的精力进行专业知识外其他知

识的学习 。 虽然各类培训 都规定

和要求要把法治课程培训 列人其

中 ，但实际操作上这类培训课程很

难在实践 中 落实 ，
法治教育 实效

有限 。

第三 ，
受传统无讼思想影 响 。

受儒家正统思想影 响 ，

“

无讼
”

成

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
一

个重要

价值取 向 ，对中国法治乃至 中 国社

会的发展产生 了 深远影 响 。 加 之

诉讼成本颇高 ，
无论是从时间还是

金钱上
，
抑或是精力 上 ， 当事人都

难以 承受
“

诉讼之重
”

。 因此 ，
包

括教师在 内的群体不愿意 、也无精

力和法律有太多 的
“

瓜葛
”

， 内 心

排斥是教师法律素养不髙 的历史

缘由 。

三 、 提升教师法律素养的途径

１ ． 树 立 学 法 尊 法 守 法 用 法

意识

思想是行动 的先导。 有什么

样的思想 ，
就会进 行什么 样的行

动 。 要提升教师法律素养 ，首先要

在思想上树立法治意识。 通过主

动学习 教育法 、 教 师法 、 教师职业

道德等教育类法律法规和宪法 、行

政法 、 民法等常见 、 常用的法律知

识
，
拓宽法治视野

，
增强法治意识

，

提高运用法律解决纠纷和矛盾 的

能力
，达到最大限度地保护 自 身和

学生合法权益的 目 的。

２ ． 提 高证据保存意识

证据是依照诉讼规则 认定案

件事实的重要依据 ，
它对于 当事人

进行诉讼活动 、维护 当事人合法权

益 ，
对于法院査 明 案件事实 、 依法

正确 裁判 具有 十分重要 的 意义 。

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 ，在任

何一起案件的审判过程中 ，无论是

刑事案件 、 民 事案件
，
还是行政案

件 ，都需要通过证据和证据形成 的

证据链再现 、 还 原事件的 本来 面

目
，
法院依据充足的证据作出公正

的裁判 。 因此
，
在 日 常教育教学过

程中
，
教师要树立证据意识

， 善 于

保存和运用书证 、物证 、 电子数据 、

视听资料等证据 ，提高证据保存和

运用 的能力 。

３ ． 加强职业道德修养

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
，
道德

是最高层次的法律。 教师要免于
“

官司缠身
”

，
最 根本的 是要加 强

自身道 德修养。 通过加强师德 涵

养 ，
用髙尚的道德约束和规范 自 身

行为 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从事教育

教学工作 。 同时 ，
教师要

“

严于 律

己
，
宽以待人

”

，
用宽容 、真诚 、善 良

和爱为学生树立榜样 ，
感动学生

，

以此减 少与学生及学生家长 的纠

纷 ，
减少利益冲突和诉讼发生的可

能性 ，
达到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和保

护学生的 目 的 。

教育是党和国家的千年大计 ，

是决定 中 华 民族命运 的大问 题 。

教师作为立教之本 ，作为教育发展

的第一资源
，
其素质的高低对于教

育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。 法

律素养是教师素养的重要内容 ，
也

是教师综合素养的衡量标准。 新

时代 ，教师要有新作为 、新担当 ，
必

须立足全面依法治国现状 ，立足新

时代的历史起点 ， 潜心立德树人 ，

全面提升法律素养
，
不断增强教书

育人 的责任感与 荣 誉感 ， 努力 做
“

四有
”

好老师 。

（ 本文编辑 ：
杨 琳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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